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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 核銷注意事項 

 
一、檢送核銷期程 

編號 核銷原始憑證 送件日期 

1 市府配合款 請詳核定公文送件日期 

2 3-5 月中央補助款原始憑證 6 月 10 日前 

3 6-8 月中央補助款原始憑證 9 月 10 日前 

4 9-11 月中央補助款原始憑證 12 月 10日前 

5 12 月中央補助款原始憑證 12 月 20日前 

6 中央補助款-資本門 6 月 30 日前 

備註： 

1. 據點核銷分次送件，請各單位於時間內逕送核銷原始憑證至長青中心，俾利

辦理撥款事宜。 

2. 依據衛生福利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受補助單位補助資料不實或有

造假情事，補助款應予繳還，2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二、據點核銷表單 

編號 內容 

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核銷相關表單公告於長青中心官

網據點專區，請各單位參酌使用。 

路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首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專

區/其他相關計畫公告及表單下載/表單下載/核銷表單 

2 

依辦理屬性填寫表單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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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科目、項目及相關注意事項 

編號 補助科目 可核銷項目 注意事項 

1 業務費 

業務費核銷注意

事項編號 1-19、

21-24(僅 6 時段

以上據點可以核

銷臨時工資) 

業務費全年度 14 萬 4,000元，得於衛

福部社家署核予獎助經費 20%範圍內

（14萬 4,000 元*20%=2 萬 8,800

元），衡酌實際業務需要，覈實調整

支用於其他月份。 

2 志工相關費用 

志工相關費用核

銷注意事項編號

1-4 

志工簽到退表無須檢附，請單位自行

留存保管，以利中央或審計機關抽查。 

3 
據點業務費 

(6 時段以上) 

業務費核銷注意

事項編號 1-24 

每月補助的據點業務費(6 時段以上)不

能勻用到其他月份支用。 

4 
巷弄長照站獎

助費用 

業務費核銷注意

事項編號 1-24 

每月補助的巷弄長照站獎助費用不能

勻用到其他月份支用。 

5 

預防及延緩失

能照護服務費

用 

預防及延緩失能

照護服務費用核

銷注意事項編號

1-6 

詳見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費用核

銷注意事項 

6 
專職人員服務

費及相關費用 

專職人員服務

費及相關費用

核銷注意事項

編號 1-4 

1. 受獎助專職人員服務費之單位應依

規定辦理專職人員之勞工保險(含

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獎助；經

本局長青中心輔導改善後，自完成

改善當月起予以獎助。 

2. 專職人員之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等相關

雇主應負擔費用，每月補助上限為

6,0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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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科目 可核銷項目 注意事項 

3. 受獎助專職人員服務費之單位於核

銷時，務必檢附實際匯款予專職人

員之薪資證明(如：匯款單或轉帳證

明…等)。 

4. 領有專業服務費之專職人員不得重

複支領講座鐘點費(如：預防及延緩

失能照護服務費用講師鐘點費)及

臨時工資。 

5. 核定表將註明專職人員姓名，若受

獎助單位因專職人員異動時，應於

異動 30日內，檢具該人員資格證明

文件函報本局長青中心備查。 

6. 專職人員中途離職，服務未滿整月

者，按實際在職日覈實計支；其每

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

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專業人

員年終獎金計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

終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當

年 1 月 31 日前已在職人員至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發給 1.5 個月之年終

獎金；2 月 1 日以後各月份新進到

職人員，如 12 月 1日仍在職者，按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辦理。  

7. 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強迫方式，

要求專職人員薪資回捐或未全額給

付薪資，亦不得向因職務上或業務

上關係有服從義務或監督之人強行

為之。 

8. 專職人員簽到退表無須檢附，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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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補助科目 可核銷項目 注意事項 

位自行留存保管，以利中央或審計

機關抽查。 

9. 為詳實登載社工人員年資及了解專

業服務費運用情形，受補助單位應

至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

統登載進用社工人員薪資資料，並

上傳勞動契約、學歷、社會工作師

證書、有效效期內之社會工作師執

業執照、專科社會工作師證書、投

保證明等相關文件，始予撥款。其

中社會工作師證書、有效效期內之

社會工作師執業執照、專科社會工

作師證書等 3 項證明文件可與該系

統勾稽帶入者，無須重複上傳。勞

動契約應登載月薪，且月薪不得低

於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專業服務費。 

7 
開辦/充實設施

設備費 

依本局長青中心

核定各單位之開

辦/充實設施設備

費(物品或財產)

核銷【請詳單位

核定表】 

獎助款應專款專用，所購置設備請確

實依核定項目執行使用，不得移作他

用，另接受獎助之設施設備，請於適當

位置標明「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獎助」字樣，並製作財產(單價1萬元以

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非消耗品

(單價未滿1萬元)清冊，於該設施設備

黏貼財產標籤，以供查核；核銷時應同

時檢附財產/非消耗品清冊及照片等相

關資料。 

  



社會局長青中心 114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設置巷弄長照站核銷注意事項 

 

 

業務費核銷注意事項 

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頂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1 水電 

1. 以通知單之抬頭月份。 

2. 以水電費計價期間。 

3. 以繳費日期。 

以上述 1-3 項作為核銷月

份，3 擇 1。 

4. 便利商店繳費，收據應蓋

便利商店收執章或小白

單，逾期罰款(滯納金)不

補助。 

5. 手機費用不能核銷。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收據抬頭應為單位(據

點)名稱；若非單位名

稱，請檢附切結證明

單，以茲證明提供據點

服務使用。 

3. 若場地是向他人租借

或共同使用者，須檢附

分攤表或合約書，並檢

附切結書。 

2 電話費 

3 瓦斯費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憑收執聯核銷。 

4 活動場地費 場地租金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如與房東簽訂租賃契

約者，須檢附契約書。 

3. 若向寺廟租借場地，單

據檢附寺廟感謝狀辦

理核銷，請備註係據點

場地租借字眼。 

5 網路費 依繳費月份，當月報支核銷 檢附收據或發票。 

6 書報雜誌  檢附收據或發票。 

7 文具  檢附收據或發票。 

8 電腦耗材 

電腦耗材如各式光碟片、棉

套、光碟片收納包、磁碟片、

光碟清潔片、繪圖機專用

紙、噴墨專用紙、各式電腦

及網路用之連接線、接頭、

檢附收據或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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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頂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插座(含電腦用多孔電源延

長線)、散熱風扇、光碟機(內

接式、含燒錄機)、墨水匣、

碳粉匣、滑鼠、鍵盤、軟碟

機、電源供應器、交換式集

線器、IP分享器、硬碟機(桌

上型電腦內接式)、固態磁

碟、記憶體(桌上型及筆記型

電腦內接式)、記憶卡、讀卡

機、隨身碟、外接式硬碟等。 

9 文宣印刷費 

含紅布條(須有指導單位與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社會福利補助之字樣)。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禮品及宣導品不得報

支。 

3. 核銷紅布條費用須檢

附照片。 

10 活動講座費 

1. 外聘最高 2,000/時；內聘

最高 1,000/時(未滿 1 小

時者減半)。 

2. 講座費領據上須註明： 

 (1)內、外聘 

 (2)授課日期及時間 

 (3)時數 

 (4)年底統一開立扣繳憑單 

1. 檢附講師領據。 

2. 免附所得稅扣繳證明

書，由受獎助單位自行

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所得扣繳。 

3. 課程表或出勤表無須

檢附，請單位自行留存

保管，以利中央或審計

機關抽查。 

11 
有線電視裝機

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2 收視費 依繳費月份，當月報支核銷 檢附收據或發票。 

13 公共意外責任 1. 跨年度部份一律列為當 檢附收據、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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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頂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險 年度自籌。 

2. 為保障據點活動長輩安

全，請各單位應確實續投

保。 

14 
器材租金及維

護費 

1. 用於據點服務之相關設

施設備。如：飲水機、濾

心、影印機租賃費。 

2. 維護費係指用於據點之

相關設施設備費，設施設

備費如文康休閒設備、健

康器材、溫度計、血壓計、

電話裝機費及電腦、辦公

桌椅、傳真機、影印機、

公共活動空間簡易設備

(如：扶手、斜坡板等)改

善等。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若為器材租借須檢附

租賃契約書。 

15 活動材料費 

課程所需之材料，如：製作

手工藝品相關材料、活動購

買的點心、蛋糕及餅乾等。 

檢附收據或發票。 

16 
食材費及團膳

費用 

1. 限提供餐飲服務之單位。 

2. 便當核銷每人限 140 元/

餐。 

3. 如食材於菜市場購買，菜

販無收據，請以「支出證

明單」填寫，明細以日數

填寫，1個月 1張。 

1. 檢附收據或發票或支

出證明單。 

2. 115 年度調整每人限

140 元/餐。 

17 
電腦伴唱機公

開演出費及著
 檢附收據或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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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頂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作權-重置費 

18 血糖檢測耗材 

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

行。含酒精棉片、試紙、血

糖針。 

檢附收據或發票。 

19 交通費 

1. 接送老人參與據點活動

往返費用為限，含油料

費、租車費用。 

2. 計程車資不予補助。 

檢附收據或發票。 

20 臨時工資 

1. 以當年度中央勞動主管

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時

薪標準核給。 

2. 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實

施，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 萬 9,5000 元，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整為 196元。 

3. 年底統一開立扣繳憑單。 

檢附臨時工資印領清冊。 

21 攝影 
聘請攝影師記錄據點活動

過程支出費用。 
檢附收據或發票。 

22 茶水 
以茶包、咖啡包、桶裝水為

原則。 
檢附收據或發票。 

23 郵資 郵寄郵件、包裹費用。 
檢附購買票品證明單或

發票。 

24 運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22 
二代健保補充

保費 
 檢附當年度繳費收據。 

23 
其他 

(防疫物資) 

口罩、肥皂、洗手清潔用品、

漂白水、酒精、乾洗手液、

消毒液等消耗品。 

檢附收據或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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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頂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24 
其他 

(清潔用品) 

衛生紙、洗碗精、抹布等消

耗品。 
檢附收據或發票。 

備註： 

(1) 領據：領據金額務必呈現〝國字大寫及小寫阿拉伯數字〞。 

(2) 收據：收據須填寫「單位全銜」。 

(3) 發票：發票須打「單位統一編號」。 

(4) 二聯式發票請檢附第二聯收執聯、三聯式發票請檢附第三聯收執聯核銷，無

須檢附扣抵聯。 

(5) 單據係透過網路自行下載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者，請列印完整單據。 

(6) 請勿用口紅膠黏貼單據，如掉落遺失請單位自行負責。 

(7) 黏貼時請注意單據抬頭買受人、日期、統編處不要重疊黏住。 

(8) 核銷文件若有金額塗改處，應蓋經辦人章。 

(9) 核銷發票及收據，無需加蓋負責人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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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相關費用核銷注意事項 

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項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1 志工誤餐費 
每人次午、晚餐以 100 元為

限。 

檢附印領清冊正本。 

2 志工交通費 

1. 以從事外勤服務志工為

限，每人每日以 100 元為

限，計程車資不予補助。 

2. 農曆除夕、春節(農曆正月

初一至初三)之志工交通

費用，每人每日最高補助

200 元。 

3 志工保險費 
跨年度部份一律列為當年度

自籌 
檢附保單收據。 

4 志工背心（服）費 

每件獎助以 200元為限。 

(須有衛福部 logo 與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社會福

利補助之字樣。) 

須檢附志工背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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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費用核銷注意事項 

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項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1 講座鐘點費 

1. 指導員（主要帶領者）：具有衛福

部預防延緩失能指導員資格之師

資或指導員，辦理上限 1,200元/小

時。  

2. 指導員(主要帶領者)：具有衛福部

預防及延緩失能指導員資格之師

資或指導員，辦理上限 1,200元/小

時；其餘人員，支付上限 1,000元

/小時。 

3. 協助員(協同帶領者)：不限為專業

人員為原則，支付上限 500 元/小

時。 

4. 若師資為據點之有給職工作人員

且其薪資由衛生福利部長照基金

支應者，不予支付鐘點費：惟屬自

聘有給職工作人員，鐘點費依前二

款支付上限折半計算。  

5. 每次活動之帶領須至少 1 位合格

指導員 (受審查通過核定並公告

者)，依班級規模得增加適量之協

助員或協助員以上之人力，服務提

供單位特約服務點如因未符規範

致未能請領當期開班補助費用，仍

應支付指導員(協助員)已提供服

務之師資鐘點費。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服務計畫講座鐘

點費領據。 

2 文具紙張 
實施本計畫所需油墨、碳粉匣、紙張、

文具等費用。 
檢附收據或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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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項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3 郵電 
實施本計畫所需郵資、快遞費、電話

費、網路費，但不得編列手機費用。 
檢附收據或發票。 

4 印刷 
實施本計畫所需書表、成果報告等之

印刷裝訂費及影印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5 材料費 

1. 實施本計畫所需消耗性物品、與本

計畫直接有關之使用年限未及2年

或單價未達1萬元之非消耗性物品

等費用。應詳列各品項之名稱(中

英文並列)單價、數量與總價。 

2. 使用年限未及 2年或單價未達 1萬

元之非消耗性物品以與計畫直接

有關為限；且不得購置普通性非消

耗物品，如複印機、印表機、電腦

螢幕、碎紙機等。 

檢附收據或發票。 

6 租金 實施本計畫所需租用機器設備租金。 
1. 檢附收據或發票。 

2. 檢附租賃契約書。 

備註： 

1. 參與對象不可同時重複參加不同班別。 

2. 需附上預防及延緩失能平台產出報表（不需蓋大小章）、預防及延緩失能照

護服務方案品質指標。 

(1)服務量表-師資名冊。 

(2)服務量表-個案出席紀錄表(下載路徑：預失平台→開班管理→開班審查→最

右側"操作"下方的「列印」，下載的檔案有兩個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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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人員服務費及相關費用核銷注意事項 

 

編號 獎助項目 核銷注意事項 備註(核銷佐證附件) 

1 
專職人員服

務費 

1. 限本案獎助之專職人員。 

2. 依本局長青中心核定補助之專職

服務費。 

1. 檢附專職人員服務

費印領清冊正本。 

2. 檢附實際匯款予專

職人員之薪資證明

(如：匯款單或轉帳

證明等)。 

2 
專職人員之

加班費 

1. 限本案獎助之專職人員。 

2. 社會工作員加班費計算方式 

範例：(依核定專業服務費計算) 

3 萬 8,898 元/240 小時=162元。 

162 元*1.33=215 元(前 2 個小時) 

162 元*1.66=268 元(後 2 個小時) 

3. 照顧服務員加班費計算方式： 

範例： 

3 萬 3,000 元/240 小時=137元。 

137 元*1.33=182 元(前 2 個小時) 

137 元*1.66=227 元(後 2 個小時) 

檢附專職人員加班費

印領清冊正本。 

3 

專職人員之

未休假加班

費 

限本案獎助之專職人員。 

檢附專職人員未休假

加班費印領清冊正

本。 

4 

專職人員之

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

備金等相關

雇主應負擔

費用 

1. 限本案獎助之專職人員。 

2. 第 1 次核銷須檢附本案獎助專職

人員之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

金相關投保證明資料，爾後月份

無須檢附證明資料。 

檢附專職人員服務費

印領清冊正本。 

編號 2-4 之獎助項

目每月加總補助

上限為 6,000元。 


